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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科委发 〔⒛15)107号

《

》

各区县 (自 治县 )科 、财政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商务局、发
展改革委 :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商务部、科技部、国家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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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 《关于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

通知》(财税 〔2014〕 59号 )要求,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国

税局、市地税局、市外经贸委、市发展改革委修订完善了《重庆

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:重庆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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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从事《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
(试行 )》 中的一

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,采用先进技术或具有较强的研发

能力 ;

(二 )企业的注册地及生产经营地在重庆市行政区划内;

(三 )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;

(四 )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0%以上 ;

(五 )从事《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
(试行 )》 中的技

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
⒛%以上 ;

(六 )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

收入的 35%。

第七条 对于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,可 以享受以下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:

(一 )减按 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;

(二 )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,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

8%的部分,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;超过部分,准予在

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
市科委每年发布申报通知,明确具体的申报材料要

求及受理截止时间。经过申报、受理、初审、核实、公示、发
证

(授牌 )等环节完成认定工作。

通知的要求向各区县 (自 治县 )的科技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各
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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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有何问题和建议,请及时向市科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国税局、

市地税局、市外经贸委和市发展改革委反映。

税局、市外经贸委、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行 )》 (渝科委发 〔⒛10〕 184号 )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: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 (试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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